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章程
（2010年10月29日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自愿参加的社会团体。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循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方针，认真做好劳模的管理服务工作；加强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关心劳动模范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搞好服务、教育、培训等工作。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劳动模范成为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时代先锋，成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行动楷模，为建设美好新苏州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三条  本会接受主管单位苏州市总工会的直接指导和苏州市民政局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协会办公地点在江苏省苏州市总工会内。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五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
（一）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二）组织劳动模范学习、培训，加强劳动模范队伍的自身建设，使之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和发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

（三）建立劳动模范之间的联系渠道，沟通信息，交流技艺，取长补短，组织合理化建议等活动。

（四）经常了解劳动模范的学习、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情况，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劳动模范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劳动模范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

第三章  会  员

第六条  协会的会员分为两种：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

第七条  个人会员：凡承认本章程，并曾被授予全国、省、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及国务院部、委、办的劳动模范，在授予荣誉之日起都视作当然会员。

第八条  单位会员：县级市、区已建的劳模协会、劳模较多单位的工会。由市总工会推荐加入。

第九条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按时缴纳会费；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承担本会委托的任务；

（三）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五）对本会的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第十条  劳模因逝世、调离本市等，会员的会籍自然终止。未能保持荣誉称号或被撤消荣誉称号者，会籍自然取消。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一条  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四）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二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的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三条  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并进行理事会换届。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市民政局批准同意。

第十四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协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五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理事会常务理事；

（三）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聘请名誉会长；

（四）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五）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六）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七）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八）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理事会每年召开1～2次会议，情况特殊时，也可采取书面、通讯等形式通报情况。

第十六条 协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第十五条第1、3、5、6、7、8项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

第十七条 常务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第十八条 协会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四）因工作需要也可委托常务副会长、秘书长行使上述职权。

第十九条  本会的法定代表人为秘书长。

第二十条  协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主持、协调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办事机构等主要负责人，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经费管理、使用原则

第二十一条  本会经费来源:

（一）会员会费；

（二）有关单位、团体和个人的资助与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市总工会资助；

（五）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二条  协会经费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二十三条  协会建立严格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四条  协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二十五条  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制度，接受社团登记机关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及财政、物价、审计等政府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经费使用主要用于协会开展各项活动及慰问救济补助生活特殊困难的劳模。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二十七条   对协会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二十八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15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会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三十条  本会终止动议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三十一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本会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三十三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共89名）
（2010年10月29日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序号
	姓  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荣誉称号

	1
	沈文荣
	男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全国劳模

	2
	吴耀芳
	男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全国劳模

	3
	杨培兴
	男
	江苏骏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省劳模

	4
	景国荣
	男
	张家港市总工会副主席
	

	5
	孔令文
	男
	张家港浩波化学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市劳模

	6
	余秀清
	男
	张家港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常西社区种田大户
	市劳模

	7
	常德盛
	男
	常熟市任阳镇蒋巷村党委书记
	全国劳模

	8
	钱月宝
	女
	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劳模

	9
	梅  冬
	女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全国劳模

	10
	张  毅
	男
	常熟市总工会副主席
	

	11
	唐春潮
	男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省劳模

	12
	陈新环
	男
	常熟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农机推广科科长
	市劳模

	13
	顾振华
	男
	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劳模

	14
	陈静怡
	女
	太仓市妇联副主席
	省劳模（享受）

	15
	周惠东
	男
	太仓市总工会副主席
	

	16
	徐义新
	男
	苏州新阳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17
	徐忠元
	男
	太仓市沙溪镇太星村村委会主任
	市劳模

	18
	陈云明
	男
	昆山市千灯镇大唐村党委书记
	省劳模

	19
	徐惠芬
	女
	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
	全国劳模

	20
	徐进康
	男
	昆山中医医院副院长
	部劳模

	21
	程锦华
	男
	昆山市总工会副主席
	

	22
	任照成
	男
	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全国劳模

	23
	沈  军
	男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24
	崔根良
	男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全国劳模

	25
	沈小平
	男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26
	凌  铁
	男
	吴江市总工会副主席
	

	27
	杨宗贤
	男
	苏州市青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28
	朱毛根
	男
	吴江市松陵镇朱毛根水产合作社社长
	省劳模

	29
	葛惠兴
	男
	吴中区木渎镇天平村天灵物业合作社董事长
	市劳模

	30
	顾轶群
	女
	苏州市科迪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部劳模

	31
	胡艳明
	男
	吴中区总工会副主席
	

	32
	吴海泉
	男
	三洋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市劳模

	33
	陶国平
	男
	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劳模

	34
	李文英
	女
	相城区总工会副主席
	

	35
	宋福生
	男
	相城公安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所长
	市劳模

	36
	陈国娥
	女
	平江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原庭长
	市劳模

	37
	汤正才
	男
	苏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38
	马金林
	男
	平江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工人
	省劳模

	39
	陈  玲
	女
	平江区总工会副主席
	

	40
	徐  钊
	男
	苏州恒丰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41
	戴雅萍
	女
	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劳模

	42
	戴丽玲
	女
	沧浪区总工会副主席
	

	43
	朱  玮
	男
	苏州电讯电机厂有限公司车间调度员
	省劳模

	44
	吴学东
	男
	苏州化工装备有限公司电焊工
	全国劳模

	45
	金永鑫
	男
	金阊区永鑫残疾人用品服务部经理
	省劳模

	46
	罗美娟
	女
	金阊区总工会副主席
	

	47
	徐建明
	男
	苏州市徐建明房屋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全国劳模

	48
	金志峰
	男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49
	亢  越
	男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全国先进工作者

	50
	蒋学明
	男
	苏州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51
	陈素兴
	男
	苏州同济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52
	周  荣
	男
	苏州路之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53
	卢福英
	女
	苏州卢福英刺绣艺术展示馆高级工艺美术师
	省劳模

	54
	马  月
	女
	苏州高新区工会副主任、虎丘区总工会副主席
	

	55
	顾玉琴
	女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全国劳模

	56
	陈胜天
	男
	苏州市交通工会主席
	

	57
	宫长义
	男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省劳模

	58
	张元春
	男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全国劳模

	59
	郁  天
	男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级助理、党办主任、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60
	沈晨雁
	男
	苏州一光仪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
	省劳模

	61
	管伟民
	男
	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劳模

	62
	罗延银
	男
	苏州市排水有限公司管道养护工
	全国劳模

	63
	林一波
	男
	苏州市种子站站长
	全国先进工作者

	64
	胡建军
	男
	苏州泰华商城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
	全国劳模

	65
	陈林森
	男
	苏州大学信息光学工程研究所所长
	全国先进工作者

	66
	干霞芳
	女
	苏州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67
	蔡  明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副校长
	部劳模

	68
	陈雪珍
	女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病区护士长
	省劳模

	69
	方振羊
	男
	苏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站长
	省劳模

	70
	杨惠林
	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主任
	全国先进工作者

	71
	王  芳
	女
	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副院长
	全国先进工作者

	72
	吴国良
	男
	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省劳模

	73
	邢晏芝
	女
	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
	省劳模

	74
	姚喜新
	男
	苏州日报社记者
	市劳模

	75
	王钰萍
	女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综合频道总监
	市劳模

	76
	苏  玮
	男
	苏州市国家税务局纪检组长
	全国先进工作者

	77
	胡佩虹
	女
	苏州市市级机关工会主任
	

	78
	郭晓红
	男
	苏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平江大队副大队长
	全国先进工作者

	79
	严  琪
	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行长
	省劳模

	80
	殷建玲
	女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资深主管、市区第二营销服务部经理
	市劳模

	81
	孙中心
	男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苏州分公司

总经理
	市劳模

	82
	陈玉书
	男
	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党委书记
	省劳模

	83
	李  利
	男
	中国电信集团苏州分公司总经理
	部劳模

	84
	陶  群
	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总经理助理
	市劳模

	85
	周  寒
	男
	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院党委书记
	市劳模

	86
	鲁  坚
	男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段长
	市劳模

	87
	朱  云
	男
	苏州市莱德纺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市劳模

	88
	沈  华
	男
	苏州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89
	朱丽琴
	女
	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部长
	


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名单

（2010年10月29日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排列（共44名）：

	王  芳（女）
	亢  越
	卢福英（女）
	朱丽琴（女）
	汤正才
	严  琪

	吴国良
	吴学东
	吴耀芳
	李  利
	杨培兴
	沈小平

	沈文荣
	沈  华
	苏  玮
	陈云明
	陈玉书
	陈国娥（女）

	陈林森
	陈素兴
	陈雪珍（女）
	陈静怡（女）
	周  荣
	林一波

	罗延银
	金永鑫
	金志峰      
	宫长义
	胡建军
	徐进康

	徐  钊
	徐惠芬（女）
	钱月宝（女）
	陶国平
	陶  群
	顾玉琴（女）

	顾轶群（女）
	顾振华
	崔根良
	常德盛
	梅  冬（女）
	葛惠兴

	管伟民
	戴雅萍（女）
	
	
	
	


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名  单

（2010年10月29日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长：沈文荣

常务副会长：崔根良

副会长：常德盛  钱月宝（女）  顾振华  陈云明  葛惠兴

陶国平  陈林森  苏  玮

秘书长：沈  华

副秘书长：朱丽琴（女）

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名誉会长名单

（2010年10月29日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名誉会长：
徐建明   苏州市委副书记

曹福龙   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金  明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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